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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條  本辦法依印花稅法第八條第二項之規定訂定之。

第二條  公私營業或事業組織，開出應納印花稅之憑證，得依規定格式（如附件

        一）向所在地主管稽徵機關申請核准後，按期或一次彙總繳納印花稅。

        公私營業或事業組織，對各項支出所收受外來應貼用印花稅票之憑證，

        得依前項規定申請核准後，於付款時扣取印花稅款，彙總代為繳納。

第三條  前條第一項經核准繳納印花稅之憑證，除正本外，應備具副本或存根，

        依序編號，裝訂成冊，以備查驗。其以傳票或帳冊記載代替憑證副本或

        存根使用者，應設置明細帳詳為記載金額。

第四條  第二條第一項經核准總繳印花稅之憑證，於書立後交付或使用前，應由

        立據人加蓋「本憑證印花稅總繳」（格式如附件二）戳記。該項戳記應

        自行刊用，並於戳記啟用前，備具戳模一份，報請所在地主管稽徵機關

        備查，戳記更換者亦同。

        第二條第二項扣款彙總代為繳納印花稅之憑證，由扣款人比照前項規定

        辦理。

第五條  公私營業或事業組織彙總繳納印花稅者，其經核准總繳印花稅之憑證，

        應以每二月為一期，分別於每年一月、三月、五月、七月、九月、十一

        月之十五日前，自行核算應納或代扣印花稅款，填具繳款書，逕向公庫

        繳納，並應於同一期限內，填具印花稅總繳申報表，向所在地主管稽徵

        機關申報。

第六條  本辦法自發布日施行。



彙總繳納印花稅憑證加蓋戳記式樣

總繳單位名稱

（憑證名稱）

本「‧‧‧‧‧」

印花稅總繳

縣市別 負責總繳人

注意： 憑證名稱必須分別刊刻清楚，例如自行書立發出之

應納印花稅之「銀錢收據」「利息收據」，或收受

外來憑證代扣印花稅之「給付股利(息)收據」「給

付利息收據」等。

         範例：

私立美美英語補習班

本學雜費收據

印花稅總繳

雲林縣 負責總繳人：王小美

‥‥‥‥四公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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